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公告版 ) 
時間：11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召集人：朱委員宗慶兼召集人                           紀錄：葉盈彣                         

出席人員：丁委員曉菁、王委員志宏、李委員蔡彥、何委員恆雄、張委員松蓮、

張委員國恩、張委員維忠、陳委員貺怡、陳委員嘉成、梅委員士杰、

曾委員照薰、蔡委員清華、韓委員豐年、蘇委員慧貞(以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人員：邱主任秘書啓明、謝主任淑芬、葉組長盈彣、王專員顥叡 

壹、 主席致詞及代致送蔡清華委員、蘇慧貞委員聘書。 

貳、 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暨決議執行情形(如附件 1，P1～P18)。 

 二、本校於 111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30 日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收件結果計有 3

位候選人投件報名。依候選人姓氏筆劃排序為連淑錦、劉晉立及鐘世凱等 3名，

另於 112 年 1 月 4 日下午 5 時，由 2 位委員督視人事室 3 位同仁進行拆封並

初步檢視 3 位候選人書面資料，均檢附校長候選人連署推薦表、資料表、自

我檢核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及在大陸地區從事交流活動及兼職情形聲明

書等資料。 

 三、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以下簡稱作業細則)第 7 點第 2 款第 1 目規

定，112 年 1 月 9 日函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及教育部，請

協助查證上開 3 位候選人有無曾經判定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以列為本校辦

理校長遴選之重要參據，經國科會及教育部於 112 年 1 月 13 日函復，3 位候

選人皆無涉有違反國科會及教育部學術倫理規定之紀錄（如附件 2，P19～P21）。 

 四、112 年 1 月 11 日召開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逐一進行校長候選人資格初審，

會議決議 3 位候選人均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及

第 2 款有關大學校長任用資格，以及符合作業細則第 7 點第 1 款第 2 目有關

連署推薦規定，業將初審審查情形與結果填載於「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表」，

並依會議決議補正原則將資料不全之補正事項列表附於後，函請校長候選人



於 112 年 2 月 4 日前補正，並提本次會議逐案審查。有關工作小組成員充分

討論後，為維持一致性及公平性，補正原則如下： 

   (一)候選人所填報之資料，如經檢視有缺漏或誤植者請其補正。 

   (二)經歷：3 位候選人均為本校專任教授，候選人法定資格如已附證明文件，其

他本校任職經歷未附證明者請人事室查證免予補件；如經歷起迄日期誤植，

提供請其確認；至非本校經歷部分，無直接或間接證明文件者請補件，如無

法補附證明者建議候選人刪除。 

   (三)著作（含學位論文）、作品及發明目錄：未列出之學位論文題目請候選人補

正；各項著作敘寫內容請依本校校長候選人資料表備註說明「作者、出版年、

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及起迄頁數」填寫。 

   (四)學術獎勵及榮譽事蹟（含服務及貢獻）：無直接或間接證明文件者請補件，

如無法補附證明者建議候選人刪除。 

決  定：洽悉。 

參、 備查事項 

112年1月11日召開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會議紀錄及會後發函通知候選人補

正事項，提請備查(如附件3，P22～P147)。 

決  定：同意備查。 

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關於本會委員與校長候選人間有無應解除或迴避情事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作業細則第8點及第9點規定，本會委員與候選人間應揭露事項及本

會審議議決事項如下表： 

 

 

 



揭露事項 
(註：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後至遴定校長人選前，本會

委員有規定應揭露之事項，亦應向本會揭露) 

本會審議議決事項 

應解除委員 
職務 

是否解除委員

職務或迴避 

一、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 ○  

二、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  

三、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 3年 內 (即 108年12月
31日～111年12月30日)，曾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
董事、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  

四 、 遴 選 表 件 收 件截 止 日 前 3年 內 (即 108年12月
31日～111年12月30日)，曾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決

策或執行業務之職務 
 ○ 

五、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 3年內 (即 108年12月31
日～111年12月30日)，曾同時任職於同一機關（構）學

校，且曾有聘僱或職務上直接隸屬關係 
 ○ 

六、其他經本會決議應揭露之職務、關係或其他相關事項  ○ 

二、 次依作業細則第9點第3項規定，本會委員有應解除職務之事由而未解除

職務，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教育部得以書面送

交本校轉請本會議決；校長候選人或本會委員並得以書面舉出其原因及

事實，向本會申請解除其委員職務。本會議決解除職務前，應給予該委

員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 依據本次參選之3位校長候選人於自我檢核表(請參見附件3，P66～P67、

P86～P87、P143～P144)及本會委員填復之告知書(如附件4，P148～
P162)，候選人及本會委員揭露事項彙整如下表：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自我檢核表及聲明事項 委員告知書揭露事項 備註 

連淑錦 無 無  

劉晉立 無 無  

鐘世凱 無 無 

鐘世凱擔任設計學院院長
任 內 ， 張 維 忠 委 員 於
108.12.31-111.7.31擔任該
院多媒系系主任 

四、 查候選人與本會委員前開揭露事項均未涉有作業細則第8點第2項，應解



除委員職務之情事。復依第9點第2項規定，本會委員有依第8點第2項第

4款至第6款與第3項規定應揭露之事項及依第8點第4項規定自行揭露之

事項者，應提本會討論，作成是否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之決議。 
五、 茲以候選人鐘世凱與張維忠委員備註之情形，依本會工作小組第1次會

議充分討論後，決議系主任係經由遴選所產生，不受院長考核，且系所

事務不論在招生、課程、預算等系所運作方面皆具有職權行使上的獨立

性，相關決策亦由系務會議等相關會議決議，皆不屬「曾有聘僱或考核

關係」；本案參考他校遴委會類此案例提會討論並投票決議是否須解除

委員職務或迴避，爰提請委員討論，並以無記名方式投票(投票時請本案

相關委員迴避)，作成是否「須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之決議。 
決  議：經出席委員(張委員迴避)充分討論後，以揭漏事由無記名投票表決，毋

須解除張委員職務，亦毋須迴避審議鐘世凱候選人相關議案。 

第二案 
案  由：有關作業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作業細則前於 111 年 11 月 28 日以臺藝大人字第 1111800504 號函

報教育部備查，經該部同年 12 月 20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117650 號

書函復，有關作業細則除第 1 點、第 2 點、第 7 點第 4 款及第 5 款，不

應引述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遴選辦法)規定為辦理遴選作業之

依據，請本校釐明修正，其餘條文同意備查，業公告於本校「校長遴選

專區」，並依函示配合將作業細則第 1 點、第 2 點、第 7 點及第 9 點酌

予文字修正。 
  二、另查作業細則第 7 點第 5 款第 2 目有關本校專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行

使同意權通過門檻為「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與遴選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全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不同；爰調查近兩年(110-111)年辦

理校長遴選國立臺灣大學等 9 所學校，於治校理念說明會後行使同意

權投票之通過門檻，其相關作業細則與遴選辦法規定均相同，提供委員

酌參，是否修正，併請討論，擬依會議決議報教育部備查。 
  三、檢陳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修正草案、教育部書函等影本各 1 份(如附

件 5，P163～P195)。 
決  議：經委員充分討論後決議： 



一、 作業細則第7點第5款第2目本校專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行使同意

權維持通過門檻為「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二、 餘照案通過。 

 

※第三案至第五案(提案順序依校長候選人姓氏筆畫)相關規定如下：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大學校長應具下列第 1 款各目

之一及第 2 款資格 
        1.具下列資格之一： 
          (1)中央研究院院士。 
          (2)教授。 
          (3)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2.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 3 年

以上。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所稱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

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曾任專科以上學校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2.曾任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3.曾任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薦任第九職等以

上之主管職務。 
       4.曾任下列民營事業機構主管職務之一： 
        (1)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其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8,000 萬元以上，並依其

組織架構所列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2)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且符合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綜合醫院設置標準之醫

院，並依其組織架構所列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三)作業細則第 6 點規定，本校校長候選人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

規定之校長資格，且未有任用限制之情事，尚須具有下列條件： 
       1.具崇高之教育理念及卓越之行政能力。 
       2.在藝術上或學術上著有成就與聲望。 
       3.對藝術及學術自由之高度尊重。 
       4.身心健康具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5.具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6.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利益。 
         如兼任上述相關職務，須書面承諾於應聘校長前放棄。 
   (四)作業細則第 7 點第 1 款第 2 目規定，本校校長候選人連署推薦方式如下： 
       1.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 10 人以上連署推薦。 
       2.國內、外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之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 10人以上連署推薦。 
       3.本校校友 20 人以上連署推薦。 
   (五)作業細則第 7 點第 2 款第 2 目規定，本會應就初審結果個別進行書面審查

及議決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名單，必要時得進行個別訪談。本會辦理審

查作業過程進行中，未經本會同意，任何人不得對外公開校長候選人名單

及其相關資料。校長候選人連署推薦表件以不公開為原則。 

 

第三案 
案  由：本校校長候選人連淑錦法定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連淑錦教授之法定資格，業經本會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初審決議，

確認連教授符合之資格條件如下表： 

現職 
學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職稱 教授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第1項第1款之資格 證明文件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教授證書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之主管職務年資 

單位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擬採計主管年資 證明文件 

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傳播學院 
院長 108年8月 

至111年12月 
3年5個月 聘書 

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傳播學院 
代理院長 108年2月 

至108年7月 
6個月 人事室查證 

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廣播電視學系 
系主任 101年8月 

至107年7月 
6年 人事室查證 

合計 9年11個月 



三、推薦方式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10人以上連署推薦。 

   連署人每人以連署一位校長候選人為限，經檢視連署推薦表資料，

連署人數符合規定。 

初審及補正情形

(附表註記說明) 

一、 基本資格條件：具教授資格並附教授證書影本。 
二、 主管年資：符合規定主管職務年資3年以上，並附聘書影本及人事

室查證。 
三、推薦方式：經檢視連署人無重複推薦情事，連署人數符合規定。 
四、 資料補正：依補正原則函請候選人補正如附表，補正情形詳附表之

註記說明。 

二、 請參酌本會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初審結果，就連教授進行法定資格審查，

並以無記名方式投票，作成決議。 
三、 連教授所送候選人資料表件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如附件6，P196～P208

及其資料本)。 
決  議：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審查後，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連淑錦教授法

定資格審查。 
 
第四案 

案  由：本校校長候選人劉晉立法定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劉晉立校長之法定資格，業經本會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初審決議，

確認劉校長符合之資格條件如下表：  

現職 
學校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職稱 校長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第1項第1款之資格 證明文件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教授證書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之主管職務年資 

單位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擬採計主管年資 證明文件 

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 

校長 108年8月 
至111年12月 

3年5個月 聘書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表演藝術學

院 
院長 104年10月 

至108年7月 
3年 

聘書、核聘函 
(缺104年10月至105年8
月證明文件，與藝文中

心主任重疊部分不重覆

採計)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音樂學系 

代理系主任 105年8月 
至105年10月 0 

聘書 
(與院長任期重疊部分不

重覆採計)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藝文中心 

中心主任 104年8月 
至105年7月 

1年 聘書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戲劇學系 

系主任 98年8月 
至104年7月 

6年 
聘書 

(原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

更名)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表演藝術研

究所 
所長 98年8月 

至99年7月 0 

聘書 
(與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

系主任任期重疊部分不

重覆採計) 

合計 13年5個月 

三、推薦方式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10人以上連署推薦。 

  連署人每人以連署一位校長候選人為限，經檢視連署推薦表資料，

連署人數符合規定。 

初審及補正情形

(附表註記說明) 

一、基本資格條件：具教授資格並附教授證書影本。 
二、主管年資：符合規定主管職務年資3年以上，並附聘書、核聘函影

本。 
三、推薦方式：經檢視連署人無重複推薦情事，連署人數符合規定。 
四、資料補正：依補正原則函請候選人補正如附表，補正情形詳附表

之註記說明。 

二、 請參酌本會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初審結果，就劉校長進行法定資格審查，

並以無記名方式投票，作成決議。 
三、 劉校長所送候選人資料表件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如附件7，P209～P217

及其資料本)。 
決  議：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審查後，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劉晉立校長法

定資格審查。 
 
第五案 
案  由：本校校長候選人鐘世凱法定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鐘世凱教授之法定資格，業經本會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初審決議，
確認鐘教授符合之資格條件如下表： 

 
 

現職 
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職稱 教授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第1項第1款之資格 證明文件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授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教授證書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之主管職務年資 

單位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擬採計主管年資 證明文件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設計學院 院長 108年8月 

至111年12月 
3年5個月 

聘書及人事室查證 
(110年8月至111年7月

人事室查證)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秘書室 副校長 106年8月 

至108年7月 
2年 聘書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教務處 教務長 105年4月 

至108年7月 
1年4個月 

聘書及人事室查證 
(105年4月至106年7月

人事室查證，與副校長

任期重疊部分不重覆採

計)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多媒體動畫藝

術學系 
系主任 96年8月 

至102年7月 
6年 人事室查證 

合計 12年9個月 

三、推薦方式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10人以上連署推薦。 
   連署人每人以連署一位校長候選人為限，經檢視連署推薦表資

料，連署人數符合規定。 

初審及補正情形(附
表註記說明) 

一、基本資格條件：具教授資格並附教授證書影本。 
二、主管年資：符合規定主管職務年資3年以上，並附聘書影本及人

事室查證。 
三、推薦方式：經檢視連署人無重複推薦情事，連署人數符合規定。 
四、資料補正：依補正原則函請候選人補正如附表，補正情形詳附

表之註記說明。 

二、 請參酌本會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初審結果，就鐘教授進行法定資格審查，

並以無記名方式投票，作成決議。 
三、 鐘教授所送候選人資料表件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如附件8，P218～P247

及其資料本)。 
決  議：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審查後，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鐘世凱教授法

定資格審查。 
 



第六案 
案  由：請本會推派委員抽籤決定說明會發表順序(同時作為行使同意權投票單

之列冊號次)，以及公告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名單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作業細則第 7 點第 2 款第 2 目規定略以，本會應就初審結果個別進行

書面審查及議決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名單，必要時得進行個別訪談。

本會逐案完成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並投票表決後，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

人由本會委員代為抽籤決定說明會發表順序(同時做為行使同意權投票

單之列冊號次)。同點第 3 款規定，資格審查確認後，本會應將通過審查

之校長候選人名單，公告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 
  二、依本會第三案至第五案逐案完成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並投票表決後，通

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號次，擬由遴委會推選委員 1 名抽籤決定之。此號

次為治校理念說明會發表順序、行使同意權之選票編號；如通過同意權

門檻之合格校長候選人達 2 人時，亦可作為列席本會說明治校理念及接

受詢答順序。 
三、本校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資料公開實施方式，擬議如下： 
（一）公開內容為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資料表，並將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

人姓名以外之個人資料(出生之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通

訊資料及教授證書字號等欄位)不予公開，另資料公開內容統一以各

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資料表為起始頁(不含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

自製封面及附件)。 
（二）公開方式及期間，自本會第 2 次會議紀錄核定後公告於本校校長遴

選專區網頁至遴選結束為止，並函送本校各單位知悉。 
四、擬請推派 1 位委員抽籤後，依抽籤順序及上開公開資料實施方式辦理。 

決  議： 
一、 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號次，由本會推選委員代為抽籤，此號次為治校

理念說明會發表順序、行使同意權之選票編號；如通過同意權門檻之合

格校長候選人達2人時，作為列席本會說明治校理念及接受詢答順序： 
(一) 編號1：鐘世凱。 
(二) 編號2：劉晉立。 
(三) 編號3：連淑錦。 

二、 餘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  由：關於本校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作業細則第 7 點第 4 款規定略以： 

   （一）公告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 1 個月內，本會應邀請通過審查之校     
長候選人對全校公開說明其治校理念，並由本會召集人或指派委員 1
人主持，每位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說明時間以不超過 30 分鐘為限，

詢答時間以 30 分鐘為原則。治校理念說明會應全程錄影置於本校校

長遴選專區公開供各界點閱。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除本會規劃之公

開競選活動外，不得自行從事任何公開競選活動。 
    （二）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於闡述治校理念時，不得惡意攻訐他人，提問

內容與說明會主題無關者，由主持人制止其發言。  
    （三）治校理念說明會舉辦時間、地點及進行程序等相關事宜，經本會審議

後公告。 

二、 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預定時程表，規劃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

人治校理念說明會如下： 
（一） 辦理時間：112年3月21日(二) 13時至16時35分。 
（二） 辦理地點：本校教研大樓10樓國際會議廳。 
（三） 依本會第六案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抽籤號次決定場次順序，每場次

1位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主持人致詞5分鐘、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

人簡報 30 分鐘、意見交流(詢答) 30 分鐘，中場休息10分鐘，如辦理

3場次所需時間約3小時35分鐘。 
（四） 請委員踴躍出席旁聽各場次治校理念說明會，各場次主持人得由本會

召集人或指派委員1人主持。 
（五） 於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後，併同其簡報檔案及錄影，

上傳至本校校長遴選專區。另調查近3年遴選校長之8所大學辦理方式，

其請尚未上場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提前於指定地點等候計有6所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另訂定各場次辦理時間，

開放參與計有2所(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本校採行方式提請

討論。 



三、 有關本校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實施計畫（草案）（如

附件9，P248～P249），併請討論推派各場次主持人，擬依本會決議後，

邀請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對全校公開說明其治校理念，請通過審查之

校長候選人提早一周(111年3月14日)前將說明會簡報檔案傳送人事室承

辦人，俾以先行測試。同時公告本校各單位與校長遴選專區治校理念說

明會相關訊息。 
決  議：經委員充分討論後決議： 

一、 指派2位委員擔任治校理念說明會主持人。 
二、 尊重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意願，至另一地點等候或提前入場。 
三、 本會授權說明會主持人於所主持之場次代表本會對外發言，詢答時

以校內教職員工生提問為原則，提問發言前應經主持人同意，採批

次統問統答。 
四、 餘照案通過。 

 
第八案 
案  由：本會辦理「專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行使同意權」之選舉人名冊及實施

方式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作業細則第7點第5款規定略以： 
（一） 治校理念說明會後，本會辦理第一階段遴選，由投票當日在本校支

薪之專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進行無記名投票，針對每一位通過審

查之校長候選人行使同意權。 
（二） 授權工作小組負責行使同意權之選票監印、督導投、開票及負責監

票工作；議決行使同意權辦理期間之突發狀況後，提本會報告。 
（三） 計票時，每位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票數達到通過或不通過門檻，

即停止開票。 
（四） 行使同意權結果，通過門檻之合格校長候選人達2人以上，由本會委

員進行遴選；如通過者未達2人，則保留已獲通過之合格校長候選人

資格，並重新公告徵求校長候選人，每次公告以14日為原則，直到依

本細則遴選程序進行遴選，通過合格校長候選人合計達2名以上為止。 
二、 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預定時程表，規劃上開「專任教師、專

業技術人員行使同意權」之實施方式如下： 



(一)  投票時間：112年3月28日(二) 10時至16時(中午不休息)。 

(二)  開票時間：112年3月28日(二) 16時。 

(三)  投、開票地點：本校行政大樓2樓第一會議室。 

(四) 專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行使同意權時，選舉人應持本校識別證、國

民身分證、健保卡、駕照或護照等證明身分之文件擇一驗證，以簽名

方式領取選票親自投票，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五)  行使同意權之選舉人投票當日須在職支薪。 

三、 本校行使同意權之選舉人為在職支薪之專任教師現有131人、專業技術

人員現有6人，投票日前(預計3月中旬)新進專任教師1人業列入名冊，合

計138人（如附件10，P250～P252），請委員審查。 
四、 有關對通過審查之校長候選人行使同意權投、開票注意事項（草案）及

選票樣張（如附件11，P253～P254），提請討論；為充分轉達行使同意

權之訊息，俾使行使同意權人知悉，相關訊息公告於校長遴選專區，並

以公文轉知，請行使同意權之選舉人踴躍參與投票。另請推選委員於投

開票期間輪值、清點彌封選票及監票等。於行使同意權辦理期間之執行

細節等事項，於本會未開議時如有疑義，授權工作小組決定，併請討論。 
決  議： 

一、 推派2位委員於投開票期間輪值、清點彌封選票及監票。 
二、 餘照案通過。 

 
第九案 
案  由：本會邀請通過門檻之合格校長候選人到會就其治校理念進行說明及詢答，

並暫定第 3 次會議時間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作業細則第7點第5款第3目及第6款規定略以，行使同意權結果，通過

門檻之合格校長候選人達2人以上，由本會委員進行遴選。本會綜合前

述行使同意權及各項資料審查結果，邀請獲通過同意票門檻之合格校長

候選人就其治校理念進行說明與詢答後，經本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選定校長人選，由本校報請教育部核定聘任之。 
二、 本校經教師行使同意權後，如獲通過同意票門檻之合格校長候選人達2

人以上，將邀請通過門檻之合格校長候選人至本會，就其治校理念進行

說明及詢答。 
三、 擬規劃每位通過門檻之合格校長候選人按治校理念說明會及行使同意



權之編號順序，就其治校理念說明30分鐘、詢答30分鐘內(採統問統答，

詢問及說明各15分鐘)為原則，倒數5分鐘、3分鐘、1分鐘及時間到以舉

牌提醒，是否妥適，提請討論，並請委員依本會遴選作業預定時程表於

112年4月25日前暫定召開第3次會議時間。 
決  議：經委員充分討論後決議： 

一、 至本會說明治校理念20分鐘，彈性詢答35分鐘，中場休息5分鐘。 
二、 第3次會議時間暫定112年4月26日下午1時30分。 

 
第十案 
案  由：有關本次會議得公開事項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作業細則第 14 點第 1 項規定，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

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依其他法律規定應公開或本會決

議得公開者，不在此限。 
    二、依前開規定，有關本次會議紀錄得公開之事項，請逐案確認。   
決  議：同意以公告(簡)版方式公開。 
 
伍、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  由：本會召集人兼發言人非校內人員，建議授權校內人員代為發言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有關本會召集人兼發言人，因其不常在學校，建議本會商請 1 位校內

人員，就本會相關事務，經召集人兼發言人授權發言事項，由其代為

發言。 
    二、如經委員同意，請互相推選 1 位校內人員協助。 
決  議：推選 1 位校內人員擔任。 
 
陸、 散會：下午4時6分。 


